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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山县2019年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
基建资金公安所城派出所项目财政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报告



湘诚审专【2020】    号
蓝山县财政局：
    为进一步规范和加强财政专项资金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 财预〔2020〕1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湘政发〔2012〕33号）、《永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永政发〔2013〕24号），结合《蓝山县财政局关于开展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中介机构评价）》（蓝财绩〔2020〕4号）等文件精神的要求，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接受蓝山县财政局的委托，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科学的原则，于2020年11月对蓝山县公安局2019年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公安所城派出所项目（以下简称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财政专项资金实施绩效评价，根据财政支出绩效评价的有关规定，形成本绩效评价报告。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根据《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核定醴陵市公安局枫林派出所等32个政法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规模的批复》（湘发改投资〔2018〕616号）文件，安排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资金147万元，主要用于所城派出所基础设施建设。
（二）项目目标
通过修建所城派出所，于2019年完成蓝山县所城派出所基础设施建设并予以验收和投入使用，促使基础设施规范化管理，提高民警工作效率，为当地居民创造一个和谐、团结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提供坚实的保障。
（三）项目绩效依据
为加强财政支出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根据《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湘财预〔2015〕163号）文件精神和要求，强化蓝山县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我们对蓝山县2019年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专项资金147万元实施了绩效评价。
 二、绩效评价工作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
绩效评价的目的在于通过对蓝山县2019年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专项资金147万元进行绩效评价，强化蓝山县2019年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专项资金管理和财政支出绩效理念，提高专项资金的使用效益，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同时探索专项资金的绩效评价的办法、制度，逐步形成绩效评价的体系和机制，进一步提高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效益。
（二）绩效评价过程  
根据2019年10月下发的《蓝山财政局关于开展对2019年重点绩效评价工作的通知》（蓝财绩〔2020〕4号）的要求，蓝山县财政局委托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负责绩效评价工作的具体组织实施。2020年11月，广东诚安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湖南分所组织项目组进行现场评价工作。绩效评价主要采取以下的方式：一是与项目单位进行沟通、询问，听取项目单位有关资金使用管理及项目组织实施等情况介绍，了解资金使用取得的成效、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建议等；二是通过审查政策文件、项目实施方案、合同、账簿、记账凭证、原始凭证和项目收支明细账等资料，以了解项目具体情况；通过以上方式全面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为提出评价结论提供了依据。
三、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情况
（一）项目资金安排落实、总支出等情况
1、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蓝山县2019年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专项资金为147万元；2019年实际到位0万元，到位率0%；2020年实际到位147万元，到位率100%。
2、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
蓝山县公安局设立“项目支出”科目，所有项目经费都从中列支，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未单独设立科目核算。蓝山县2019年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共计支出 2,617,750.75元，全部用于所城派出所基础设施建设。根据其拨付的专项资金指标追溯，截止到2020年10月31日，该专项经费无结余，除支出一笔所城派出所主体工程777,271.00元，其余支出为公安局基础设施建设费用及“三所合一”建设费用。                       
（二）项目资金管理情况
蓝山县公安局印发了《2018年经费保障及资产管理办法》财务制度，在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专项资金使用和管理过程中，费用支出未按专项资金使用办法执行到位，未专项核算，从日常公用经费列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蓝山县公安局局申报使用上级专项资金时，实行“局长负总责，分级限额审批”的办法。
（三）项目组织实施情况
蓝山县公安局通过公开招标形式，将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分包给湖南隆立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由蓝山县公安局和监理单位龙洋立业建设有限公司共同监督管理项目建设情况，所城派出所于2019年12月2日通过验收并投入使用。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1、项目实施的效益指标分析
通过所城派出所的建设和投入使用，有效解决了所城公安业务用房紧张的问题，保证完成上级业务部门要求的信息化建设、机房建设、业务用房达标等工作，有利于基层派出所正常工作的顺利开展，从而对于维护社会治安，稳定人心和社会和谐发展有积极影响。
2、 项目实施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
通过所城派出所的建设和投入使用，保证基层派出所正常工作开展，得到工作人员的大力支持，围绕工作的开展，保护了一方百姓，同时也得到群众的支持，基层工作人员和当地群众满意度达99%，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
综合上述分析，项目执行科学合理，大体上符合关于所城派出所建设项目资金计划的要求，项目总体完成较好，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维护了基层民警的办公环境。但在专项核算和财务审核等方面有待进一步规范。结合《2019年度蓝山县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公安所城派出所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的评价结果，得分85分，财政支出绩效为“良好”。
六、存在的问题
（一）绩效目标设置未细化
根据湘发改投资（2018）616号文有关规定，明确了建设蓝山县所城派出所，规定建设规模和工程综合造价标准，但无其他细化目标，如开工时间，完工时间等。建设详细内容仅涉及建设面积，无其他内容要求。
（二）未专项核算
蓝山县公安局设立“项目支出”科目，所有项目经费都从中列支，蓝山县财政局拨付公安局所城派出所项目财政专项资金147万元，该专项资金在局机关经费账户中核算，从项目支出费列支，未单独设立科目核算。。
（三）专项资金调整使用未办理审批手续
根据其拨付的专项资金指标追溯，该专项经费拨付时间为2020年1月2日，项目支出于2019年3月开始，项目于2019年11月提交竣工验收申请，2020年初投入使用。因专项资金拨付时间较晚，专项资金调整使用未办理调整手续。
如2020年7月12号凭证付公安局及所城所窗帘费65,667.60元，从所城基建经费中开支，其中包括支付公安局的办公室二楼的卷帘费用1,710.00元及城北派出所的卷帘费用2,8053.00元
（四）支付依据不充分
1、2019年4月25号凭证支付所城派出所业务用房设计费28,400.00元，附件中无所城派出所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证明，此次付款方式未按照合同约定执行。蓝山县公安局与郴州时代建筑勘查设计有限公司签订建筑工程设计合同，约定合同金额28,400.00元，付款方式为“通过图审，交付施工图并通过财政评审后付90%设计费，即25,560.00元，整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付10%设计费，即2,840.00元”。
2、2020年1月191号凭证支付所城所基建款777,271.00元，附件中关于请求支付所城派出所业务技术用房建设项目款777,271.85元，蓝山县支付申请表分管副县长审批为“拟同意，呈请魏县长、江鸿常务副县长审批”，但未见常务副县长审批与县长批示，且财政局长意见一栏未签字。 
七、改进措施和建议
（一）建议完善绩效目标申报工作，针对上级安排的任务，应在任务执行前将目标量化、明细化，便于在项目执行过程中予以参考和项目执行完成后对项目开展评价工作。
（二）加强财务管理，专项核算，确保专款专用。
（三）专项资金调整使用应该履行相应的调整手续，项目实施前进行可行性研究，合理制定预算，并结合部门年度工作计划及实际需求。
（四）加强对原始凭证的审核，加强单位财务管理。单位的财务人员加强法律法规的学习。同时要加强对经济业务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核，对于内容不真实，手续不齐全原始凭证拒绝支付

附表：2019年度蓝山县地方政法基础设施建设中央预算内基建资金公安所城派出所专项资金重点绩效评价指标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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